
幼儿园教育不同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在教育目标制定的依据———幼儿、知
识、社会这三者中，它更多地考虑幼儿的需要，而不是知识的系统和社会的要求。当前的幼儿艺术教育

在指导思想上也是这样，无论是《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还是《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都

把幼儿放在首要的地位上。然而，当前的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尊重幼儿的现象。虽然高

结构化的艺术教育活动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不能让高结构化的活动充斥着幼儿艺术教育，因为在高

结构化的活动中，教师确定目标，教师选择艺术文本，教师示范，教师分解教学，教师组织幼儿如何用游

戏化的方式模仿、表现，由此在很多艺术活动中，旋律被肢解，音乐被配以教师制造的图谱，本来丰富的

想象、多元的表现固化成单一的视觉符号……就连观摩活动中座椅的摆放，也反映出教师头脑中对艺

术活动的理解、对幼儿和教师地位的理解。很多观摩活动中，仍然是教师面向观众、幼儿背对观众。在这

种情况下，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深入地思考幼儿艺术教育的实施是很有裨益的。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 是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尧斯 （Hans Robert Jauss）在

1967 年提出的概念。接受美学着意于文本的接受研究、接受者研究、影响研究，重点考虑接受者的感

受，而不强调作者试图在文本中写出什么（注：本文中的“文本”指的是其广义的概念，包括任何在时

间或空间中存在的能组织体，如乐曲文本、舞蹈文本等）。这个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作者”对作

品的权威性，而极其强调审美活动中“接受者”的决定性影响。在接受美学理论看来，接受者才是文艺

活动中真正的主体。尽管接受美学的理论来源比较广泛，但是诠释学无疑是其最为重要的来源。“接

受美学的提出者尧斯是诠释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的学生。以至有学者认为，接受美学就是伽达默尔

哲学诠释学在美学领域的具体化。”[1]那么，幼儿艺术教育可以从接受美学理论获得哪些启示呢？本

文拟对此作出回答，并期待大家的关注。

一、从“接受者中心”出发

接受美学认为，一部文艺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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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幼儿艺术教育，就应从“接受者中心”出发，以“期待视域”为基

础实施幼儿艺术教育；就应在“第二文本”之上拓展幼儿艺术教育，教师要将“幼儿与作者、文本的对

话”与“幼儿、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区别开来，在文本的“空白”与“未定点”上有所作为，以让幼儿

艺术教育走向“主体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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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只有通过接受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将这一

“接受者中心”运用到幼儿艺术教育中，即是要尊重幼儿个体对艺术的感受、表现和创造，倾听、了解

幼儿对艺术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而不要用教师的想法、做法去替代孩子的想法、做法。
然而教师的困惑是：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幼儿对艺术作品没有大体一致的认识

时，教师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怎样在和幼儿的互动中尽到教师的责任?何为“接受者中心”“多

元理解”的边界？因此，需要澄清的是，接受美学的“接受者中心”不同于“接受者至上”。接受美学超越

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摒弃了接受者至上或文本至上，动态而不是静态地理解对文本的解读。接受

美学的文本多元解读，实质是不同角度的演绎，不再有所谓的“确定性”。但是，尧斯同时也认为“接受

主体在超越文本、对文本进行再创造之外，也必须接受文本的约束。这种制约性集中表现在审美客体

中艺术性形象或艺术意境的形式结构对主体的定向导引上。”[2]主客体的这种互动规定了接受主体的

解读必须有一定的范围、途径和方向，即多元解读并不意味着解读毫无边界。如幼儿看到色彩明快的

作品，感受到欢乐的情绪基调；听到欢快的音乐，产生愉悦的联想，不管联想的内容是什么，都还是在

欢快这个基调以内的。

二、以“期待视域”为基础

接受美学认为，任何一个接受者，都是在怀着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下理解文艺作品的，新

的东西之所以能被经验所接受，正是建立在这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先在理解

就是审美的“期待视域”。文艺作品也总是因为既符合接受者的期待，又超越接受者的期待而吸引着

接受者。接受者的“期待视域”是其生活中的各种经验、趣味、思想以及观念等的综合体，会随着接受

者生活经验的增加、文化艺术修养的提高、接受范围的拓展，不断地调整和发生改变。
幼儿在欣赏艺术作品之前，也必然带着自己的“期待视域”。只有了解幼儿的“期待视域”，才能在

此基础上实施幼儿艺术教育，也即只有那些既和孩子的“期待视域”有交集，能满足孩子的需要，又能

带来惊喜的艺术作品或形式才能引起孩子们的审美兴趣，让孩子们得到审美的愉悦。艺术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艺术并不“超越”生活，而是“穿越”生活，因此那些贴近生活又有些新奇的主题往往能引

起孩子们的兴趣。因此，教师在选择艺术主题时，不妨先了解幼儿的“期待视域”，而每个孩子都有着

不同的“期待视域”，所以孩子差异化的感受和表现才是正常的，教师不能也无法用一个标准、一把尺

子去横量幼儿。

三、在“第二文本”之上拓展幼儿艺术教育

接受美学的研究者认为，没有与接受者发生联系的作品叫“第一文本”，接受者解读以后的作品

是“第二文本”。“第一文本”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第二文本’是与接受者直接发生关系的审美对

象。作品的意义不是隐藏在作品中的神秘之物，而是经过接受者感悟、阐释、补充和丰富所形成的，属

于接受者与作者共同创造的艺术世界。”[3]也就是说，“第一文本”经过接受者的领悟、解释转化为“第

二文本”，才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因此，要在“第二文本”之上拓展幼儿艺术教育。
首先，教师要将“幼儿与作者、文本的对话”与“幼儿、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相区别。“幼儿与作

者、文本的对话”，指对同一文本，不同的幼儿会作出不同的解释，教师要更多地包容、体谅和尊重幼

儿对文本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教师要对来自幼儿的任何理解都表示认可，而应对幼儿进行指导和

点拨，发挥其应有的引导作用，如此教师就是以另一重要主体的身份进入到文本解读的过程之中，教

师与幼儿各自不同的解读就会有交流呼应，教师更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幼儿的迷茫、误会、独特性、
创造性等，并把自己的理解与幼儿分享，呈现给幼儿更多的选择，并引导其分析与发展。

其次，教师要充分认识到“第二文本”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教师要珍视、尊重幼儿对文本的多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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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另一方面对于幼儿过于偏激、极端的理解，要及时地进行纠正和指导。在教育实践中，“美”无处不

在、“美”无时不有，因而教师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幼儿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什么是美、美在哪里，让

幼儿感受多种形式美的熏陶，让幼儿的生活、游戏充满美的浸染。
第三，教师应在文本的“空白”与“未定点”上有所作为，以发展幼儿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文

本的空白与未定点就是因文学艺术作品语言文字、形象体系的间断与其含义的不确定，而需要接受

者在解读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经历、经验、素养，去感受、体验、想象、填补和确定的那一部分。”[4]因为

艺术作品中存在很多“未定点”和“空白点”，所以接受者解读作品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寻找和想象、填

补“空白点”的过程。教师在艺术教育中要善于为幼儿留下想象、丰富和补充的余地，要留一些时间给

年幼的孩子，让他们消化所学的内容，进行创造性地表达、表现。

四、让幼儿艺术教育走向“主体间性”

接受美学中，审美经验的介入性、交流性势必打破以往美学研究中孤立的主观论或客观论，将审

美的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接受美学审美经验的动态性、历史性、生成性，使得美与艺术

始终处于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从此也有了更好的存在方式———
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共在’式生存状态……就是人类与外界从‘我—它’的关系慢慢地走向了

‘我—你’的关系。”[5]“我—它”的关系，指的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我”与“物”（包括被视作物的人）

之间的关系。“我”是主体，“它”是客体，而在“我—你”关系中，双方都是主体，来往是双向的，是主体

之间的关系。
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我们也希望，幼儿对与之相关的一切人和事物的态度和关联方式，不再是

“我—它”的关系，即不再是一种考察、探究、单方的关系，而是一种“我—你”的关系，即一种亲密无

间、相互对等、彼此信赖、开放自在的关系，因此借助接受美学，幼儿艺术教育也应走向“主体间性”，
让幼儿有充足的机会在与世界、与他人的和谐关系中感受美、发现美、表达美、创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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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ldren Art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Wang Zheng

(Education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early childhood art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It put forward that, to implement early childhood art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set out from the idea of
“recipient-centered”, base on child’s “horizon of expectation”, and extend art education above “the second
text”. Leading children to imagine the “blank” and “vague” of text is to make early childhood art education
move towards “inter-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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